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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县（市）区工信局、高新区经发局：

根据《福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系列惠企政策的通

知》（榕政办〔2020〕114号）文件精神，我局组织开展 2023

年第二批《福州市名优产品目录》（以下简称《目录》）申报工

作。申报条件总体参照《福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关于组织企业

申报 2023年第一批<福州市名优产品目录>有关事项的通知》要

求，对以下两个条件进行修订完善：

1.将申报材料第 7点“具有检测资质的检测机构出具的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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测报告复印件”修订完善为“具有检测资质的检测机构出具的

检测报告复印件，检测时间为文件发布之日止两年”。

2.将申报条件 2的具体内容根据工作实际进行更新调整，

删除 4项内容：（1）省工业和信息化重点新产品推广；（2）市

首台（套）重大技术装备；（3）市优秀软件产品；（4）省级工

业和信息化高成长企业。增加 2项内容：（1）省级服务型制造

示范企业；（2）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领域节能技术装备产品。

市工信局收件截止时间：2023年 11月 17日。

联系人：庄瑾霖，联系电话：83258380

附件：1.福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关于组织企业申报 2023

年第一批《福州市名优产品目录》有关事项的通知

2.2023年第一批《福州市名优产品目录》汇总表

3.2023年第一批福州市名优产品目录申报表

4.信用承诺书

福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

2023年 10月 26日




















